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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５G时代数字技术场景中的沉浸式艺术

江　凌

摘要:５G技术系多种新型无线接入技术和现有无线技术集体优化的技术升华和结晶,具有万物互联、泛在

网、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低功耗等优势.借助５G 移动通信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智能技术、光学和电

子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沉浸式体验将成为学习、生活、娱乐和审美的重要形态.在５G＋VR＋AR＋AI数

字技术场景中,探索沉浸式体验艺术的生成及其与新时代数字技术的耦合、沉浸式艺术与虚拟现实之间的

深层关系、５G时代技术组合态势下的沉浸式艺术的本质及其审美转向和审美法则,反思技术统治和感官

娱乐至上虚拟场景中沉浸式艺术的“景观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技术、审美与艺术价值,有利于提升人们在

５G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智能技术互联时代的沉浸式艺术创作、表达和受众体验能力.
关键词:５G时代;沉浸式艺术;审美范式;艺术“景观化”反思

一、引言

技术的进化和创新源于以前的积累和叠加,是技术自创性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技术集合的新

元素的产生或成为可能,正是源于已有的技术集合,结果就是技术创生于技术自身”① ,５G 技术正是

２G、３G、４G迭代赓续和创新的产物.对于审美艺术创造与体验活动而言,不仅仅是５G技术,各种与

其相关的技术自创性、技术变迁与迭代创新,对艺术的进化和体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赫伯特马

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中也提到:“科技文明在艺术和技术之间打造了一种特殊关系艺术的

合理性,它的投射于现实生活的能量,界定尚未意识到的可能性的能力,从此可以受到正视.它对世

界科学技术革命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而不再是既有工业机器的婢女,不再是用以美

化商业交易并抚慰其不幸的婢女.”② 将先进的技术运用到艺术创作和体验中是保证艺术先进性和稳

定存在的手段;而艺术逻辑在科技上的延伸则是使冰冷的技术更加人性化、更具反思性和美学特质的

要求.在今天５G和人工智能时代,移动通信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其他数字技术已经在艺术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而随着新技术运用的成本降低、虚拟环境的创设更加逼真,以打造沉浸式体验为主要

形态的数字化艺术冉冉升起.
２１世纪以来,技术迭代创新速率加快,随着声音、影像、数字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艺术的沉

浸式体验变得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逼真.“从本质上看,技术是被捕获并加以利用的现象的集合,或
者说,技术是对现象有目的的编程.”③ 艺术的真实和想象混淆在技术操作的编程体系和全体性交融

中,到处都体现出艺术美学及其体验的魅力和张力,“这种美学现实不再是艺术的预谋和距离带来的,
而是艺术向第二级、向二次方的上升造成的,是代码的预现性和内在性造成的”④ .在５G信息通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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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艺术与数字技术的交融,数字艺术的崛起大大扩展了艺术

体验与想象的空间.在沉浸式体验环境中,数字空间的艺术呈现如同汪洋大海,人和身体就像大海中

的鱼儿穿梭其中,在真实和虚幻的视听想象中遨游.
目前,学界关于数字技术时代的沉浸式艺术的研究文献不多,主要研究文献及其论题、观点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数字技术、审美艺术与受众认知体验方面的研究文献.黄鸣奋的«新媒体

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一书从新媒体和数码艺术的角度切入,对赛伯主体性的建构、图灵测试与对

话程序、新媒体革命与虚拟化、新媒体革命与艺术的流动化、虚拟现实及其艺术应用、混合现实的社

会应用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①.刘世文和黄宗贤的«当代新媒体艺术与审美范式转型»一文认

为,以新媒体技术及其成果为支撑的新媒体艺术,呈现出与传统艺术不同的艺术审美范式.当代新

媒体艺术的审美范式主要表现为介入与多向度审美、交互性和虚拟沉浸的非物质性审美,呈现出由

“固体”向“流体”转变的审美范式变化②.刘世文的«论新媒体艺术的“虚拟沉浸”审美»一文认为,
虚拟现实艺术带来一种真实的“沉浸式”的深度体验和虚拟实践,这种虚拟沉浸审美导致一种非物

质性审美基质的形成,对传统艺术审美范式和原则产生强烈冲击,彰显着新媒体艺术自身的美学特

质③.高慧琳、郑保章等的«虚拟现实技术对受众认知影响的哲学思考»一文从哲学角度对虚拟现

实技术的沉浸性、交互性、构想性三个特点进行了剖析,探讨了虚拟现实技术对受众认知的辩证影

响,以及由此给受众心理和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④.王红、刘怡琳的«交互之美———teamLab
新媒体艺术数字化沉浸体验研究»一文指出,新媒体艺术teamLab团队通过创作数字的梦幻之境,
为观众带来突破想象力的数字体验艺术,使观众走向互动、交互、共同创造的沉浸体验之美⑤.

二是关于虚拟现实技术与沉浸式传播的机制分析,对５G时代沉浸式数字艺术的研究亦有参考价

值.如杭云和苏宝华的«虚拟现实与沉浸式传播的形成»一文分析了虚拟现实中人与机器在感知系统

和行为系统界面的元素构成及其在传播交流中所具有的沉浸性特征,指出虚拟现实将进一步颠覆人

类长期积淀的生存经验和目前固有的生存方式⑥.常雷的«“沉浸式体验”在视角文化中的媒介传播

及其应用»一文认为,“沉浸式体验”将带来超越传统视觉艺术的艺术,但媒介只是开启“沉浸式体验”
的辅助手段,需要提防过于强调纯粹感官体验和艺术表面化的陷阱⑦.

目前的研究文献或是基于审美艺术角度,或是借助传播学理论工具,而很少将两者结合起来.同

时,审美艺术层面的分析理论性较强而缺乏实际分析,而传播学角度的分析重在技术和人机关系的讨

论,缺乏理论深度.本文基于数字技术下的审美符号、景观文化、艺术光韵理论,在５G＋VR＋AR ＋
AI技术和光学、电子媒介技术支持下的沉浸式艺术进行分析和反思,探讨５G数字技术时代人们的艺

术认知观念和审美范式变革,分析“虚拟”与“现实”边界模糊后带来的超真实状况,并反思数字媒介沉

浸式艺术所遇到的“景观化”与灵韵问题,以提升人们在５G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沉浸式艺术创造、表达

和体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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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艺术与沉浸式体验的生成与耦合

(一)沉浸式艺术的生成与美学影响

卡西尔在«人论»里提出,人的生活世界之根本特征就在于人们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

着“可能性”行进①.人们试图摆脱现实的局限性,借助工具或符号去间接体验自己的理想世界.在

技术发展尚未成熟的时候,艺术往往是人们借以构建审美和想象的手段,他们将审美和想象力灌注在

优美的绘画和诗意的语言中,企图逃离“实在”的生活而沉浸于美好幻象之中.从艺术实践角度来看,
“沉浸式体验”长久以来一直是艺术家们的创作目标.从文艺复兴时期教堂穹顶的宏大壁画到瓦格纳

“沉浸式歌剧”的艺术实践,乃至２０世纪初非叙事电影的出现,无不展现着这一诉求.
“沉浸式体验”可以借用心理学中的“心流”概念加以理解.心理学家米哈利奇克森特米哈伊将

“心流”定义为一种将个体注意力完全投注在某活动上的感觉,心流产生的同时会给予人高度的兴奋

与充实感②.沉浸就是让人在专注于当前的目标或审美情境下感到愉悦和满足感,从而忘记真实世

界的状态.而沉浸式体验活动能够创造令人投入的“心流”.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对事物的认

知是通过声、形、意三种不同的途径获得的.人的认知过程就是对外界感知的信息进行不断地编码、
存储、检索、分析和决断的过程,对世界认识的来源是大脑对于实在的感觉活动③.沉浸式体验通过

声、光、电、影等技术效果刺激受众的不同感官,引发其心理感受和身心感觉,达致“心流”状态.这种

“心流”状态能帮助他们忘记疲劳、烦恼和不快,释放生活压力,获得专注的体验和感觉.在艺术创作

和审美中引入沉浸式体验理念与活动,能够让主体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甚至在主客体交互的过程中

引起思想情感的延伸,这是一种理想的艺术创作境界和艺术展演目标.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借用数字技术手段为受众提供“沉浸式体验”是文学艺术尤其是大众

艺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德国文艺学家汉斯罗伯特尧斯从受众角度出发,提出“艺术品不具有永恒

性,只具有被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不断接受的历史性”,“经典作品只有当其被接受时才存

在”的观点.“艺术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消费,而是显示赞同与拒绝的审美活动.审美经验在这一活动

中产生和发挥功用,是美学实践的中介.”④一种艺术文本、一件艺术作品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

众的评价和接受程度.基于５G＋VR＋AR＋AI等技术组合的沉浸式艺术尽可能让受众发挥其主体

性感知与体验功能,在走进作品并与之互动的过程中实现艺术品的展示体验和审美艺术价值.从“关
系美学”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时代的沉浸式艺术可以让受众在参观艺术作品时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

为作品创作的主动参与者或生产、再生产者,形成艺术作品与受众之间直接互动、艺术作品创作者与

受众之间的间接互动关系,既丰富了受众的审美和精神体验,增强其身心愉悦感,又在受众的暗语、体
验、接受中升华人与艺术作品、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正如法国评论家尼古拉斯鲍里奥德所说:“艺
术作品的意义在于主体间性.这种主体间性是一种上下文的预警关系,不以约定俗成的社会关系为

基础,而是在与社会关系之外的巨大关系建构可能性,它在人与人、人与物的交往中完成,空间变成场

域,被打上了历史文化的烙印.”⑤

综上所述,不管是在人类学、心理认知学,还是在接受美学和关系美学的意义上,数字时代的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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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艺术及其被体验都是人类生活习性和审美需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艺术为了使受众得到身心

愉悦和审美满足、实现作品价值、推动社会关系的必要选择.
(二)数字艺术与沉浸式体验的深度耦合

数字艺术包括影像艺术、数码艺术、公共艺术、装置艺术、虚拟现实艺术和空间设计艺术等.它是

一种以光学媒介和电子媒介为基本语言的新艺术学科门类,主要是指那些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网络技

术、互动技术、动画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三维视觉技术、远程通信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新科技成果作

为创作媒介,在艺术创作、艺术承载、艺术传播与接受、艺术批评等行为方式上对艺术进行全面探索,
进而在艺术观念、艺术思维、艺术审美感觉和审美体验以及美学和文化层面上产生深刻影响的与传统

艺术相异的新艺术形态①.它是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典型应用.数字艺术通过独特影像、视频和音频,
调动听觉、触觉甚至嗅觉和味觉等多维感官,在知觉感性方面表现出令受众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深度

体验.近年来,以眩目且宏大的声光影数字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沉浸式体验越

来越深入.即将到来的５G时代裹挟着万物互联、泛在网、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低功耗的优势,数
字艺术与沉浸式体验的耦合将更为深入和彻底;同时也因为技术的先进性和新奇性,它将会在市场上

大获成功.

１．数字技术制造沉浸式艺术场景

数字技术指借助一定的技术设备将图、文、声、像等各种信息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

数字“０/１”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的技术.在艺术领域运用上,它是将电子信息技

术集中在光线、声音、影像的创造上,创作团队力图将艺术展示空间打造为由数码构成的超现实环境,
构建数字化梦境,让人们直接进入一个高科技下的梦幻空间.同时,数字互动装置的引入使得受众能

够跟环境发生互动,进一步强化用户的沉浸式体验.比如,日本东京teamLab艺术团队致力于数字

艺术形态创作,将科技与艺术结合,让数字艺术与受众之间产生互动,创作出极具审美体验和想象力

的沉浸式体验型艺术作品.其代表品«花之森林,迷失、沉浸与重生»为给受众打造了一个光影交织的

虚拟花海.诺大的空间中,地面、墙壁作为光影的投射屏幕,映出了绚丽多彩的动态效果;直立的镜子

更是通过反射营造迷幻和无限的效果.投影出的花朵会经历生长、绽放、凋谢和死亡的过程,伴随着

具有未来感的音乐,走入展览空间的观众瞬间就沉浸在这片花之森林中.
除了建构梦幻场景外,数字技术还能实现人机交互,在趣味性互动上深化了沉浸式体验.比如,

２０１５年,伦敦艺术团体兰登国际创作的大型互动装置作品«雨屋»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展出,吸引了

２０多万名受众参与,被视为“引发国内沉浸式艺术热潮的开端”.«雨屋»在一个１００平方米的昏暗空

间内构建了持续不断下雨的场景,受众可以自由地在雨中嬉戏和穿梭但不会被淋湿.因为屋中装了

大量隐形３D摄像头实时监控受众动向,并根据人们的运动状态即时将信息反馈到控制系统,在人到

之处就停止下雨.这件作品试图探索在未知状态下人类的感受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应.创作团队将下

雨的自然现象赋予数字技术,将受众带入一个陌生未知的情境中,给人以强烈的好奇心,受众穿梭其

中,乐此不疲.
运用数字技术创作的数字艺术,重在具有感官冲击力的情景创设和公共性互动装置构建.它面

向所有受众,立足梦幻场景层面,给予每个受众相似的沉浸式体验.每个参观受众与其他人一起漫游

这种梦幻世界,共同沉浸在人机交互的同时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更容易达到“关系美学”的目标.
但随之而来的,是个体主体性的相对弱化,创作团队预设的场景和目标,单向度地控制住了受众的体

验轨迹,受众始终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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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虚拟现实艺术空间与技术装置

“虚拟现实”(简称 VR)一词被用来描述计算机空间的仿真世界,兴起于２０世纪末,是综合数字图

像处理、计算机图形学、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传感器技术以及高分辨现实等技术,融合视觉、听觉、
触觉为一体,生成逼真的三维虚拟环境的信息集成技术系统.在这种虚拟空间中,受众可以借助于数

据头盔显示器、数据手套、VR眼镜等设备与计算机进行交互,得到与真实世界极其相近的体验①.
在２０１８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行为艺术之母玛丽亚阿布拉莫维奇展示了其虚拟实景交

互作品«上升».她穿戴感应装置将自己浸泡在一个玻璃水池中,表演时她一点点沉入水中,在浸没过

程中向四处呼救.带上 VR眼镜后,人们眼前的场景就转变为极地冰川和波涛汹涌的海洋,体验者在

高沉浸感中进入了与“虚拟”的阿布拉莫维奇共享的私密空间,亲眼目睹渐渐升起的水平面升至其腰

际直至脖颈,亲耳听到作为被困者的“艺术家”在玻璃水舱中的绝望呼救.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希望

借由体验者的感同身受,感受到全球气候的剧烈变化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威胁的艺术价值意蕴.
与单纯的数字技术相比,虚拟现实技术语境下的沉浸式艺术强化了受众的个体体验,带上 VR装

置后的受众浸入到了只属于自己的或自己与艺术家的私密空间,个体的能动性被进一步调动,不仅可

以获得多维的空间信息和感觉,还可以自如地根据环境事件而产生自己的动作行为.虚拟现实技术

带来的人机交流体现了对人和人之间的身体要素的重视.虚拟现实艺术把人的身体解放出来,使人

获得了自由②.此时,体验者和装置之间的交互性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交互,虚拟现实系统所要创造

的是完全模仿自然化生存方式的、与机器构造环境之间的一种沉浸式互动.这种互动把人带入一种

在潜意识层面接受与发出信息的状态和模式③.

３．５G技术加持的沉浸式艺术如影随形

目前,能够深刻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的５G时代已经到来.５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技术乃多种新型无线接入技术和现有无线技术集体优化的技术升华和结晶,具有万物互联、泛在网、
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低功耗等特点和优势.在“５G＋”技术支持下,特别是在５G通信技术与数字

艺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互联”情境中,一方面,沉浸式艺术作品和体验之间

不仅可以自洽互联,而且可以与其他万物互联,如沉浸式艺术作品和受众个体的(或团体、集体的)体
验与健康医疗、汽车交通、媒介广告、文化旅游和各种产业之间实现“互联”;另一方面,由于５G技术具

有如影随形的泛在性,“以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为基本特征,以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任何人、任何物都能顺畅为目标,形成构建‘泛在网络社会’”④,让沉浸式体验艺术不再受数字技术的

艺术场景空间限制,受众一机(移动手机或计算机网络)在手,借助于５G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低功

耗的技术优势,能够随时随地体验乃至再生产沉浸式艺术.与此同时,有了５G技术的加持,受众的主

动性、参与性更强,与沉浸式艺术的互动程度更高,
在５G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互联情境中,沉浸式艺术作品和受众体验突破了艺术

场景空间和场所的限制,受众随时随地与沉浸式艺术作品之间进行互动体验.比如,在受众要体验迪

士尼的“飞越地平线”的虚幻艺术,以前要去迪士尼排队等候几个小时,然后亲临现场空间,在云雾弥

漫的半空中体验由世界知名景区构建的美轮美奂的虚拟艺术;而在５G时代,在迪士尼的数字技术和

虚拟艺术空间开放的前提下,受众可以坐在汽车后座里,打开手机,链接迪士尼“穿越地平线”的空间

艺术场景中,直接进入虚拟空间现场体验.与此同时,受众还可以把迪士尼“飞越地平线”的沉浸式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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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空间艺术与健康医疗、媒介广告、文化旅游等产业进行植入和互联互通.比如,在数字广告制作中

植入“飞越地平线”的空间艺术场景,在文化旅游产业中模拟“飞越地平线”艺术场景等,改变沉浸式艺

术场景的场所固定性,使其流动和互动互联起来.
在５G技术互联时代,受众沉浸式体验的高参与性、介入性和主体能动性、自主性进一步强化,在

数字声、光、电、图像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条件下,被设计的艺术场景空间往往是设计者自己的艺术创

造和表达,受众更多的是被动式的互动体验;而在５G技术加持下,受众沉浸式体验的主体能动性、介
入性更强,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艺术想象和审美偏向,主动参与虚拟艺术场景空间构建.比如,加入

自己的设计艺术元素,生产或再生产自己的艺术设计与创造性体验.例如,在迪士尼“加勒比海盗”的
沉浸式体验艺术空间中,受众置身于场景艺术空间中,加入自己的艺术感觉和想象,再描绘、设计和生

产新的艺术空间场景,为其注入新的文本、符号和图案,使“加勒比海盗”艺术体验空间达到一种“按需

所取”的境界.

三、５G技术互联时代沉浸式艺术的本质与审美转向

(一)仿象的“第四等级”与沉浸式艺术的本质

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给仿象划分了三层等级:仿造,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

主要模式;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仿真,是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阶段的主要模式.第一级仿象

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第三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结构规

律①.前两种等级的仿象可以借用自动木偶和机器人的比喻,前者是人的类比物,是活人的理想形

象,它不能消除仿象和真实之间的差异,这种形而上学差异为其带来了崇高而独特的魅力;后者则是

人的等价物,并且在操作过程的统一性中把人作为等价物占为己有.机器人不再对表象发问,它唯一

的真相就是自己的机械效率,不再有上帝或人类的相似性或相异性,担忧一种操作原则的内在逻

辑②.随着数学、遗传学和符号学的发展,我们进入到了第三级仿象,一切都消解在０/１的记录和解码

中.数码世界吸收了隐喻和换喻的世界,仿真原则战胜了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让鲍德里亚认为,
触觉交流文化已经来临,“这是接触的、感官拟态的、触觉神秘主义的全部想象,说到底是整个生态学

被移入这个操作仿真的世界,多种刺激带来多种回应”③.随着主体需求、感知、欲望等概念的操作

化,环境的装置在各处取代了力量和强制的装置.艺术也走向了整体的、融合的、知觉的(不再是美学

的)环境性.技术装置下的数字艺术乃是这种环境性创造的范例,它通过表演、参观、展览等仪式感的

活动,让第三级仿象被展示出来.随着５G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互联互通,第三等

级仿像迈入价值的体验规律———第四等级,在仿像的第四等级下,艺术的环境性创造指向审美主体的

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互动体验,以及主体之间的参与和互动,艺术创作和受众主体在体验的层面

构建“物我一体”的若虚若幻的审美想象空间.
对于沉浸式艺术的创作方式,可以借用鲍德里亚的“超真实”理论来解读,他认为,第三级的拟态

仿象“是现实在超级现实主义中的崩溃,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

性中介开始”④,从中介到中介,真实化为乌有,而现实却因为自身的摧毁而得到巩固,变成一种为了

真实而真实,“一种失物的拜物教———它不再是再现的客体,而是否定和自身礼仪性毁灭的狂喜: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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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①.超级现实主义是代码化现实的组成部分,它使这一现实永存,但丝毫不改变这一事实②.如

果说第三等级仿像借助于代码和中介解构真实,达到一种超现实主义境界,那么,第四等级的仿像则

在技术迷宫中直接打破现实和超现实、真实和虚幻的界限,让人的意识沉浸于由真实的、技术的、物质

的材料构筑的虚幻场景中.沉浸式艺术不仅运用数码和虚拟现实技术、５G技术不断地进行复制,复
制的是自然真实和虚拟影像的组合物,是一种深层的拟像而不是简单的仿造.它并非制造出一种客

观实在体,而是人类可以通过身体感官体验、通过大脑认知的虚拟系统.在５G和智能时代,所有的实

在物都可以用符码、图像和技术来构建,所有的艺术品、艺术氛围、体验空间都可以用数码、符号、图像

构建,残酷性被那种“以饱和临界点为基础计算的感知代码”③和高清、即时、互联的网络传输技术发

明所取代.这样的技术和观念给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空间,艺术书写逻辑在更广阔、更不受拘束的虚

拟世界获得创造性.与此同时,５G时代的技术组合在沉浸式艺术领域的运用让审美主体以自己熟悉

的实践方式与虚拟环境进行自我完善和建构,从而获得全面而深刻的身心沉浸、审美愉悦与快乐

满足.
“超真实”类似于梦幻的内在间离效果,这种效果让人意识到自己在做梦,但其实这只是梦幻审查

与梦幻永存的游戏④,数字符码和图像、符号与真实的物质材料,在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５G通信

等技术组合作用下,能永久地建构虚拟情景,让这个梦延续下去.以至于在超真实的虚幻空间中,真
实与想象浑然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不再能让人

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虚拟的实在”⑤.虚拟情境将人类的想象现实化,本身就形成了另一个

维度的“真实”.在沉浸式艺术中,人们进入虚拟的艺术空间中,在生理和感官得到刺激后,会主观地

认为这个虚拟环境是真实的,伴随而来的审美与情感体验也是真切的.“虚拟世界的审美体验紧密关

联着生理的美感,或愉悦或痛苦,或快乐或伤心,或喜忧参半或悲喜交加,虚拟空间或数码幻觉可以在

使用者或参与者身体上生成伴有意识和意义的特殊审美感受.”⑥再以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Rising»
为例,审美主体清楚地知道艺术家本人并非处在极度危险的冰川海洋中,她并没有真的濒临淹死,然
而在 VR眼镜的技术装置加持下,人们感到眼前的场景比现实更加“真实”,在审美中产生的刺激、紧
张、心跳完全是一种自然流露,艺术作品试图传达的刺激性和思想性变得更为直接和真实.尽管虚拟

场景与人在事实上是割裂的,但虚拟环境的存在和技术的力量确实作用于人的生理和感官,也同样作

用于人的知觉和意识,模糊了人与虚拟艺术场景的边界.到了５G技术和人工智能时代,万物互联,艺
术场景泛在,艺术审美体验者在随身的技术装置中,在感官沉浸以及艺术创作的互动体验中,在大脑

中建立与虚构场景同构的亲密联系,并与之融合,真实世界和沉浸式艺术勾链成“物我一体”的亦真亦

幻世界.真实是那个可以等价再现的世界,而超真实可以被认为是复制与再现的终极层面,因为它代

表着已经永远再现的世界⑦.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仿象带来的“虚拟即真实”的状况已经超越了“什么

是虚拟,什么是真实”的二元对立层面,被现实化了的想象也构建了一种真实.５G时代技术组合态势

下的沉浸式艺术的本质体现即在于此.
(二)沉浸式艺术的审美转向与审美法则

传统的艺术审美,是一种有距离感的“观看”式审美.审美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界限分明,观看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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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凝视”和艺术想象力而获得的认知、情感投射和理解,与创作者达到艺术的共鸣与情感的神交.在

这一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并没有介入到审美对象客体之中,也没有参与创作,审美活动遵循“单向度”原
则.而５G技术互联时代的沉浸式艺术,则大大地改变了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交流互动方式.审美受众介

入到艺术作品的互动中,参与艺术作品的形态以及意义建构,呈现出多向度的审美.５G时代技术加持下

的艺术作品作为“开放”的召唤结构,在召唤接受者进行审美时不可能强制其参与,创作主体只能预测

这种介入与参与的发生并为之提供完备的框架或条件和某种契机,但不能决定作品的最终形态和意

义,而受众介入作品建构之形态与意义的行为实施,以及对作品产生影响的操作权掌握在接受主体手

中①.在５G时代数字技术和虚拟技术联动的沉浸式艺术中,艺术美感和身心愉悦感的获得不是来自

受众远距离的静态审视,而是源于受众感官感知与动态的深度参与互动中的体验获得,我们不是在外

在地欣赏美而是在内在地感受和体验美.它“取消了欣赏者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消弭了审美想象中

介,终止了从符号的所指到能指间的思维工作,使艺术接受变得直观、简单、快捷”②.
沉浸式艺术带给审美主体一种变异的审美体验.在５G通信技术与数字艺术、虚拟现实艺术互联

态势中,人们形成了一种“身体不在场”的状态,或者可以用法国哲学家保罗维里奥在其«消失美学»
所提出的“瞬间失意”的心理学概念进行描述.所谓“瞬间失意”,是指人所经历的一种生理的和认知

的缺席状态,是认知形式的不在场或从身体中消失,精神和肉体此时出现分裂③.数字艺术和５G时

代的新媒介技术能够在使用者身上诱导和持续瞬间失意现象.在数码构建的沉浸式虚拟空间中,认
知主体包含在交互状态的瞬间失意情形之中④.比如,丹麦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艺术作品

«天气计划»,利用２００枚黄色钠灯为伦敦观众制作了一颗人造太阳,并利用展厅顶部的巨大镜子延伸

了太阳的幻象.身处其中的参观者表现出迷狂和失魂落魄的状态,意识已然脱离身体进入了一个太

阳能够触手可及的场景中,人们暂时忘记了现实的身体、生活和身份,完全随着场景空间和身体意识

的流动而行动,在人造太阳艺术场景的震撼下惊叹作为地球生物的渺小与幻象的艺术空间的伟大.

５G时代,５G＋VR＋AR＋AI组合技术在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中所营造的具有沉浸性的空间场

景为艺术创作和审美体验提供了更为开放的可能性,它突破了传统艺术的审美准则,形成独特的审美

趣味与范式.审美主体真正介入了审美客体的创造,多向度地感知体验艺术的精神内涵与审美愉悦,
在意识脱离身体的情境中得到审美的狂欢式体验;艺术家也充分利用５G时代的多维技术,多角度、多
形态地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理解和探索,并由此构建一个更为宏大的虚拟艺术世界.

在这种打破现实和虚拟边界的场景空间中,沉浸式艺术审美主体遵循着高参与度、互动、自由、快
乐的法则,在本我(遵循自由和快乐原则)、自我(让外部世界的现实原则凌驾于本我内部滋生蔓延的

快乐原则之上)、超我(在社会文化作用下的深层“本我”)⑤中穿梭.审美主体的高度参与、与审美客

体的高度互动在技术和艺术高度耦合中营造的逼真幻想场景空间中成为可能,也充分彰显了审美主

体在沉浸式艺术中,身体“在场”或“不在场”的自由,身体感官与客体之间的参与和互动的自由、身心

想象和体验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身体被自由解放后,遵循自由选择、自由决定和个人审美偏向,能够

形成生产性、消费性或审美性的艺术再生产自由.５G时代技术互联态势下这种自由的审美法则与主

体的审美愉悦(或快感)相融合,达致审美快乐(或快感)的审美法则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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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技术时代沉浸式艺术的“景观化”反思

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１９６７年出版的«景观社会»中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

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

种表现.“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关系①.德波借助“景观”这个词表述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特点:它成为由可观看性构建起

来的幻象,而社会本真却被遮蔽.他认为,现代社会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面对景观,景观是人们想象

出来的对真实的模拟,但并不等同于真实.在５G 时代组合技术加持下,沉浸式艺术助长了“景观社

会”这一事实的普遍化,在这种艺术场景中,社会原生态和“本真”越来越不可见,而由智能时代技术构

筑的幻象越来越趋向超真实,甚至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认同为另一种形式的真实———后真实,即一种基

于技术和感官体验的艺术真实,真实世界的“真实”部分地被虚拟的艺术遮蔽.然而,沉浸式艺术的本

质仍然是艺术,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必须拥有自己的美学系统和美学逻辑.艺术本身应当是具有文化

内涵和精神价值的,抑或是引发愉悦的审美体验,又或是激起人们对自我以及外部世界的思考.它的

启发性、前瞻性和自省的特性是区分沉浸式艺术与其他沉浸式娱乐项目的本质区别.沉浸式艺术必

须脱离德波所批判的消费社会的“景观化”问题,而更多地借助沉浸式形态传递艺术本身的思想深度,
甚至反思沉浸式艺术本身所带来的一味的感官刺激和身心快感.

在当今体验消费时代,感官刺激和快感满足占据消费者的心灵体验空间.如鲍德里亚所云:“作
为消费者的人,必须将快感体验视为一种义务,仿佛一种快感和满足的事业;一个人有责任开心、恋
爱、奉承/被奉承、诱惑/被诱惑、参与、欣快和生机勃勃.这是一条原则:通过接触和关系的增多,通过

符号和客体的广泛使用,通过系统开发所有可能的快感,来实现存在的最大化.”②近年来,沉浸式艺

术由于高技术制作成本和火热的新兴市场,创作团队和艺术家更倾向于与商业合作,迎合观众的感官

刺激和娱乐化需求,陷入了“景观化”危机:体验空间为了吸引受众眼球,不惜投入高成本做一个只有

声、光、电、影合成的眩目“超现实”场景供游客拍照;大型幕布上播放着名家名作的幻灯片被包装成

“近距离接触名画”的噱头引得观众排长队参观;沉浸式展演空间变得喧闹而富有人气,却成了网红的

自拍聚集地;人们观展体验不再是为了感受和体验艺术作品的历史和思想深度,而是为满足身体感官

的猎奇或是追随潮流的娱乐刺激,等等.
在德波看来,景观社会实际上是视觉传播化的统治③.景观是少数人演出、多数人观看的一种表

演,演出受到幕后景观操纵者的控制;同时,艺术景观内容及其营造的景观形态以休闲、娱乐和消费方

式取悦与迷惑受众,潜移默化地导致人们批判力和反抗性的丧失,人在现实与虚拟混合的景观中迷

失,只能单向度默从.物质、技术及其空间场景的关系被图像化、符号化,它的历史和“上下文”已被切

断,被以人们想要的感官体验和娱乐方式呈现.鲍德里亚在此基础上指出,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了一个

终极的景观机器.他甚至质疑人的主体性已经消失,没有了明确的主体和客体,有的只是整个系统的

部分④.身体的无用似乎证明了人类除了大脑之外的肉体价值丧失,变得一无是处.目前,多数沉浸

式艺术仍然是被创作者所操纵的,沉浸式艺术停留在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虚拟空间的中介向观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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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单向度入侵的阶段,即使其中有受众的互动参与,但参与的情境、互动的内容仍然是由艺术家和技

术设计师团队预设的,受众参展和体验本身还是被动接受、有所限制的.在技术性、娱乐性越来越强

的沉浸式艺术中,“技术革新已经极大地加强了‘景观’的统治权威,它使所有的人都听任专家的摆布,
服从于他们的算计,并听从于他们作出的判断”①.观众沉迷于身体感官作用下的虚拟场景和技术装

置中,主观能动性受限,审美主体性弱化,他们或单纯被新奇和绚丽的场景所吸引,为了体验而体验,
放弃了思考、批判和抵抗的权利.对于这样的受众来说,身心愉悦和社交体验是主要的目的,虚拟场

景体验本身的意义和批判性思考被遮蔽.在沉浸式艺术体验中,存在着参观者主体性消失的危机,比
如,不少体验者只知道«雨屋»很刺激有趣,沉浸于在雨中穿梭而不被淋湿的体验,但很少有人反思艺

术背后的目的或创作者想要表达艺术价值和审美内涵.
沉浸式艺术是景观或仿象的终极实现,受众沉浸于虚拟现实场景所提供的景观中,穿行于自我、

本我、超我之间,但以自我为中心,主动参与虚拟场景的建构并将自身彻底融入其中,构建一种想象中

的真实.但就目前的沉浸式艺术的发展状态而言,受众往往是单向度地接受场景空间所提供的技术、
符号和图像内容,互动参与有限,且沉浸式体验所带来的新奇感和娱乐性超越了艺术本身传达的精神

内涵和审美价值,受众或自愿或被动放弃了反思和批判力.这一状况在其他的沉浸式文化或艺术活

动中,如游乐园、沉浸式戏剧等,表现也是如此.尽管沉浸式文化娱乐项目在未来有非常广阔的市场

前景.但对于艺术而言,这样的被“景观化”了的艺术表达和受众体验是有缺憾的.尽管艺术的内容

和创作手段、形态都来自于也受制于技术和现实生活,但艺术往往有前瞻性和想象性,负有对现实世

界的反思、批判与预测的责任,以及受众自省的能力.如何在娱乐受众的同时,把艺术想要表达的文

化价值与精神内涵讲清楚,让观众融入艺术场景的同时将批评和反思的能力交还给他们,值得思考.
受众沉浸于亦真亦幻的艺术场景中时可以忽视真实与虚幻的边界,但当他们走出艺术空间场景时,是
否能够重新界定自我与本我、超我以及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边界;在回忆沉浸式艺术场景时,是否

能够不需要外界创造条件而凭借个人的意识或想象,体悟或想象出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及其精神价

值,这些才具有审美教育和沉浸式体验意义.正如居伊德波在试图改变消费社会下的景观社会状

况时提出,“个体应该改变惯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积极的、富有创造性和想象性的实践中创造出自

己的境遇,以此来摆脱消费景观的影响,并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②.５G时代互联技术加持的沉浸

式艺术亦如此,它应当试图将创作和受众体验的重心更多地放在艺术作品的艺术的、文化的、审美的、
教育的价值本身,充分表达好创作者意图,并且激发受众持续的、长久的理性思考,而不是将技术、符
号、图像等表达形态当成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体验的内容,将当下的瞬时体验和身体快感作为沉浸式艺

术发展的目标.

五、结语

通过沉浸式体验来获得艺术的审美感知与思考是美学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艺术与科技融合的

必然结果.５G时代的沉浸式艺术借助５G通信技术、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网络技术和声像技术

等,将沉浸式体验融入到艺术创作、艺术展览、艺术场景、艺术审美空间之中.沉浸式艺术改变了传统

的艺术审美方式,审美主体在“介入”和互动的过程中,遵循互动、参与、自由、快乐的审美新法则,从欣

赏美转向为感受美,并且现实与虚拟交织的虚幻世界中的沉浸体验过程中获得了“肉体消失”的快感,
审美主体性意识更强的受众可以更深入地、多向度地认识和理解艺术作品的价值及其精神内涵,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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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触发性的思考.同时,沉浸式艺术的创作本质来自于“虚拟”与“现实”互嵌融合而形成的超真实,在
这一艺术和技术交互的创作进程中,拟像的技术让艺术想象现实化、景观化,真实与想象的边界和矛

盾消失,并且超越了“虚拟”和“真实”的二元结构.５G技术互联时代的沉浸式艺术的这些特性,为受

众带来了更加新奇刺激的体验,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和追捧.然而,在市场化的消费社会中,技术统

治至上、创作主体主宰、受众审美主体意识淡化、沉浸式的感官娱乐体验在社会上大行其道,沉浸式艺

术陷入“景观化”的困境和灵韵缺失的窘态,显现出消费社会的弊病.沉浸式艺术为了保存其反思性

和启发性,必须在审美属性上保持严肃和坚定的态度,把握科技与艺术、虚拟场景体验与文化内涵上

的平衡,才能更具有价值和生命力,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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